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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委員為民服務所提陳情、請願及建議等事項，是否為「行政院及

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」規定之請託關說行為？ 

 

答案是視情形而定，但是絕大部分都是否定的。 

 

 

 

 

1.依據本要點第 3點之規定，請託關說係指不循法定程序 

，為本人或他人向本要點之規範對象提出請求，且該請求 

有違反法令、營業規章或契約之虞者。 

2.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，立法委員因服務選民，轉達民眾 

的陳情、請願及建議等事項，是依法執行其職務。依本要點第 

4點第 2款規定，此種依法規規定的程序及方式進行 

的陳情、請願等表達意見的行為，是循行政程序法 

、請願法等規定的行為，即不適用本要點規定， 

非屬請託關說之行為；公務員受理這類立法委員 

轉達民眾陳情、請願及建議事項，即應依 

有關處理陳情、請願等法令規定(如行 

政程序法、請願法等)處理， 

毋須辦理請託關說登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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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改提訴訟救濟了！ 

修法新知： 

 

（1）舊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規定受到主管機關處罰的受處分人，對於受罰

如有不服，於接到裁決書後的翌日起的 20日內，向管轄的地方法院聲明異

議。 

（2）法院為了要處理這些異議，由法院所設的交通法庭受理，準用《刑事訴訟法》

中的「裁定」，處理這些異議事件。不服裁定可以提起抗告，經過抗告法院

的裁定就不得再抗告，整個程序便告終結。 

 

（1）裁定雖然也是法院意思表示的一種，但在刑事訴訟法中通常用於處理或指揮

訴訟程序上問題，甚少用在解決實體上的爭端。尤其是用於評斷行政機

關的行政處罰是否得當的問題上，更是顯得有點格格不入。 

（2）公法上的爭議宜使不服的受處分人可以循行政訴訟程序

獲得救濟。 

 

（1）行政訴訟法明定地方法院增設行政訴訟庭，為行政訴訟簡

易訴訟程序的第一審管轄法院，因此高等行政法院修法後就不再管

轄簡易訴訟程序的案件。 

（2）明定交通裁決事件，得由原告住所地、居所地、所在地或違規行為地之地方

法院行政訴訟庭管轄。對於簡易訴訟程序之裁判不服者，只能以原裁判有違

背法令作為理由，上訴或抗告到管轄的高等行政法院。經過第二審法院的裁

判，就不得再上訴或抗告了。因此，修法後的行政訴訟，採用的是三級二審

制，最多經過法院二次審判，就告確定。 

 

行政訴訟法明定：凡是不服依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科處罰鍰、以及裁決

的其他處分，都列為交通裁決事件，可以提起撤銷之訴、確認之訴。由地方法

院行政訴訟庭的獨任法官，準用簡易訴訟程序的規定來審判。 

法令 

宣導 

交通違規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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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處分人不服處罰之裁決者，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，逕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行

政訴訟庭提起訴訟；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

後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，提醒受處分人注意自己的權

利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法令宣導漫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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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要就是不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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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維護宣導           

 
 

 

    衛生署業已訂出了國內最新版民眾版ＣＰＲ步驟，不同於民眾過去所熟悉的

Ａ—Ｂ—Ｃ步驟，即暢通呼吸道（Airway）、檢查呼吸（Breaths），以及胸部按壓

（Compressions），新版改為Ｃ—Ａ—Ｂ，先進行胸部按壓，再打開呼吸道、確認

呼吸。至於 30比 2的按壓吹氣比，維持不變。 除了步驟改變，另一重大修正就

是，若施救者不操作口對口人工呼吸，就繼續按壓胸部，直到醫療救護人員接手。 

    在胸部按壓方式上，新版不只強調按壓速度要夠快，每分鐘至少一百至一百

廿次，還要夠深，不要中斷。新版按壓深度更深，以成人為例，至少要有五公分，

確保壓胸品質，心臟才有收縮功能。很多ＣＰＲ無效，都是因為中斷，快速壓胸

可以幫助血液裡的氧氣送到腦部，否則一旦腦部缺氧，就算救活，也會留下後遺

症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誰也不願失去摯愛的親人，面對緊急狀況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牢記新版 CPR步驟，或許是挽回一命的關鍵 

            政風室            呢。 

            提醒您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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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維護宣導  

 
 

 

前車之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新聞摘自 2012.9.24資安人科技網） 

    101 年 9 月媒體報導法務部系統遭網軍入侵，導致檢警偵辦重大案件的資

訊、被害人資料外洩等一事，事涉近期新聞人物因此引發軒然大波。

隨後法務部也發出聲明指出，此次確實有部份個人電腦遭受攻擊，

但無報導所言一審辦案系統資料外洩及延誤通報一事。事發之後，

法務部目前正在著手規劃更嚴謹的存取權限隔離機制，以防事件擴

大影響範圍。 

    法務部資訊處副處長鄭輝彬表示，此次事件是在本(9)月初接獲

調查局通知法務部內有個人電腦疑似遭入侵，並且對外傳送資料。由於此次攻擊

整個傳輸通道及內容均有加密，因此調查人員雖然在 7月就發現有異常，但花了

一段時間解密才得知是法務部的電腦並主動通知。而駭客在入侵之後是透過 443 

port一點一滴將資料往外送，監控系統也難查覺到異常，且此次的中繼站也不在

N-SOC的現有清單中。「此次攻擊，現有入侵防禦、防毒軟體等

機制都沒有發出警告／通知」他說。 

    目前，針對特定對象的 APT進階持續威脅正是利用 0 day

弱點來進行攻擊，因此可繞過現有資安防護的偵測。鄭輝彬進

一步說明，就算想透過系統日誌來早一步發現事件並調查，但駭客

卻用單一事件 event log來塞滿系統將重要足跡覆蓋過去。現階段，會先將高權

限使用者與一般權限使用者的電腦做實體隔離，以防駭客從旁邊入侵取得一般權

限後，又安裝鍵盤側錄程式取得其他系統權限。另一方面也會評估

APT解決方案。 

    道高一尺、魔高一丈，現在的目標式攻擊手法越來越刁鑽，各

種冒充長官寄發的社交工程郵件，即使再多的演練也讓使用者很難

不開啟。FireEye北亞區技術經理林秉忠認為，教育使用者不要亂點、亂開郵件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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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不夠，企業需要主動式防禦的過濾機制，同時修補程式、防毒軟體時時更新到

最新，即使無法杜絕零時差攻擊，但也是可以讓駭客多花點時間進行攻擊的方式。 

 

新聞的啟示 

    法務部此次遭受攻擊情事，再再顯示傳輸雖然有加密，但是風險還是有；過

於依賴入侵防禦或防毒軟體仍不可避免有漏洞。其實最好的

防禦之道，還是要仰賴每位承辦人員對於機敏機密的警覺之

心，除隨時留意特別的徵候外，過多或不必要的資訊還是留

存越少越好，畢竟駭客在暗，我們在明，小心謹慎的態度可

以讓我們度過很多難關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承辦人對密碼認知的最基本的原則： 

1.使用者應定期更換密碼，且密碼要維持足夠的強度。然而，密碼長度並不等於

密碼強度！ 

2.統計發現，常見的弱密碼：1qazxsw2、temp1234、p@ssword 中，這些看似符合

使用定義，也被系統認定符合密碼強度原則，但卻是易被猜中的弱密碼之一。 

3.密碼的長度並不能拖延駭客猜測密碼的時間，對

於網路上的帳號密碼多半有猜測次數的保護機

制，故駭客會優先使用弱密碼進行猜測。 

4.要求使用者需要定期變更密碼，但卻無法確保使

用者變更的不是弱密碼，同樣幾組密碼換來換去，

風險仍很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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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消費者因訂席或外燴（辦桌）發生消費爭議之糾紛時有所聞，

甚至造成消費者不可彌補之遺憾。因此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為使

消費者與業者間之消費關係有所規範，已通過「訂席、外燴（辦

桌）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（草案）」。 

    對於如何處理訂席消費糾紛，訂席、外燴（辦桌）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提供了

解決之道，說明如下： 

一、業者收取定金以預定總價 20%為上限，沒收消費者解約之定金亦應有比例限制 

解決實務上常發生業者收取過高的定金，及當消費者違約時，業者全額沒收消

費者所預繳之金額之爭議。 

二、業者非有正當理由，不得拒絕消費者試菜 

為避免業者與消費者於實際進行筵席(餐會)時，因菜色之品質、內容認

知不一致產生消費糾紛，訂席、外燴（辦桌）服務契約則規定除非業

者有正當理由外，消費者可以要求業者提供試吃餐會當日相同品質之

全程菜色。 

三、餐會現場提供之付費或免費設施及物品應明確記載 

為營造餐會之氣氛，拉炮、罐裝彩帶、氣球或是現場樂團之演奏等，均

屬實務上常見之模式，惟因前述物品是否需額外付費，亦多有消費糾紛產

生。為此服務契約規定，服務當天所提供之付費或免費之拉炮、罐裝彩帶、氣

球等應於契約中記載清楚；當然主要服務事項包括酒水、彩排、廳別、型式（桌

菜、自助餐、套餐、菜單）等，亦應記載明確，俾免爭議。 

四、保證桌數條款 

餐會當日如出席賓客如未達保證桌數時，消費者得要求業者就未開桌（人）數

提供寄桌，或扣除當日未開桌(人)數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後之餘額提供等值商品

或服務。惟如發生實際出席賓客增加幅度超過預定桌(人)數一定百分比時，此

時加開之桌數應得業者同意，除避免發生提供服務品質不佳外，亦屬事理之

平。 

五、業者違約賠償條款 

因可歸責於業者之事由，致不能或不能完全提供服務，業者

除應立即通知消費者外，如消費者解除契約亦應加倍返還全額

定金，並應賠償所受損害。 


